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院路校区培训、考试

考生（学员）防疫须知暨承诺书

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确保广大考生（学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平稳做好培训、考试工作，根据省委省

政府、省教育厅、省卫健委和省防控办有关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现将考生（学员）防疫须知告知如下：

一、考生（学员）应提前做好各项防疫准备

（一）考生（学员）应提前申请“浙江健康码”（以下提及的健康码均专指“浙江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考前不去国（境）外和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等。鉴于近期疫情防控形势，建议考生在当地应接尽接

新冠病毒疫苗。浙江各地“健康码”在省内互认（如为中高风险地区的除外）。

（二）请考生（学员）持续关注考前的疫情防控形势并遵从疫情防控具体要求。

（三）疫情形势复杂多变，建议考生（学员）考前 7 天内尽量避免流动，非必要不聚集。对于刻意隐瞒病情或者

不如实报告发热史、旅行史和接触史以及在考试疫情防控中拒不配合的考生（学员），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二、考生（学员）应服从现场疫情防控管理

考前，考生（学员）凭准考证、健康码、行程卡和核酸检测证明，从规定通道，经相关检测后进入考场。考中，

应服从相应的防疫处置。考后，应及时有序离开考场。在考点时，只能在设定的考试相关区域内活动。

（一）所有考生（学员）进入考点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浙江“健康码”绿码、“行程卡”绿码；

2.提供本人当天实际参加的考试前 72 小时内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3.现场测温 37.3℃以下（允许间隔 2-3 分钟再测一次）。

4.7 天内有经过省内及外省有本土病例设区市情况的人员，需提供 3 天 3 次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二）考生（学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考试：

1.根据我省疫情防控管理政策，处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居家健康观察和日常健康监测期的考

生（受管控对象及措施以浙江省防控办最新发布为准）；

2.考试当天，浙江“健康码”显示为红黄码，或“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显示为非绿码的考生（学员）；

3.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无法提供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等相关证明材料或提供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

4.不能出示浙江“健康码”、不配合入口检测、不服从防疫管理以及经现场防疫人员判断须转送至定点医疗机构排查

等情形的。

三、其他注意事项

（一）考生（学员）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入校时，要提前戴好口罩，主动出示“健康码”、“行程卡”、“准

考证”以及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二）考生（学员）从进入到离开考点期间，须全程规范佩戴好口罩（查验身份除外）。不扎堆、不聚集聊天，

保持社交距离 1 米以上，有序入场和离场。

（三）受疫情影响，学校禁止外来车辆入内，请考生（学员）尽量选择出租车、自行车或公共交通出行，途中做

好个人防护。入场防疫检测需要一定时间，务必于考前 1 个小时到达考点、考前 30 分钟到达考场教室门口，逾期不能

入场，耽误考试时间的责任自负。

（四）本须知内容可根据疫情防控形势适时调整。

本人已认真阅读《《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院路校区培训、考试考生（学员）防疫须知暨承诺书》》，知悉告

知事项、证明义务和防疫要求，自愿承担因不实承诺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在此郑重承诺：本人填报、提交和现场出示的所有信息（证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并保证配合做好疫

情防控相关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有任何隐瞒和疫情相关的事宜，均属违法行为，个人承担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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